重庆市巴南区生态环境局审查建设项目环评信息公示表（重庆工厂-JHW007-离心机扩能-总装油漆烘干房新建项目）

重庆市巴南区生态环境局审查以下建设项目环评文件，现公告有关环评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公示期为自公示之日起5个工作日。环评文件查询方式：http://www.cqbn.gov.cn。
反馈意见受理方式为电子邮箱：bnqcmb@163.com。通讯地址：重庆市巴南区龙洲湾街道龙洲湾公园北路12号巴南区政务服务中心二楼D区综合窗口10，邮编：400055。申请人和利害关系人可自公示起5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我局提出听证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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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重庆工厂-JHW007-离心机扩能-总装油漆烘干房新建项目
	重庆市巴南区界康路
	重庆美的通用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景临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本项目租赁重庆中膜科技集团有限公司3#闲置厂房的南部区域，总建筑面积为3472.46平方米，高1层，厂房高度约为13米，厂房内主要设置有生产区、原材料及成品堆放区，生产区内主要布置2条水性漆涂装生产线，涂装离心式冷水机组4239台/年。项目不提供食宿，总投资248万元，其中环保工程投资18万元，占总投资的7.26%。
	一、施工期环境影响和防治措施。

本项目不新建厂房，没有土建工程，施工期主要进行室内装修、生产设备的布置、安装和调试，施工周期短，污染物产排量小，对环境影响小。

（1）废水

施工期间产生的废水主要包括施工人员的生活污水，生活污水主要有COD、氨氮、SS等污染物。施工人员生活污水依托厂区现有设施处理达标排放。

（2）废气

本项目施工期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主要为装修材料释放气体和作业过程中会产生少量粉尘。工单位必须严格执行《重庆市环境保护条例》、《重庆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的相关要求，实行封闭施工，采用符合标准的环保型装修材料，减少挥发性有机废气物质对环境的污染，打磨、切割、散装水泥作业以及材料安装过程等采用洒水抑尘或遮挡措施，减轻粉尘扩散。

（3）噪声

施工期的噪声主要是电钻等装修设备作业时产生的机械噪声，做到文明施工，实行封闭式作业，选用低噪声作业机具，加强施工人员的管理和教育，减小噪声影响。
（4）固体废物
施工期产生的固体废物为装修弃渣和施工人员的生活垃圾。运渣车辆严格按照规定必须加盖遮挡，固体废物从收集、清运到弃置实现严格的全过程管理，有效地防止施工期固体废物对施工区域及城市环境的不利影响。施工人员的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交环卫部门统一处置。
运营期环境影响和防治措施。

1.废气。打磨产生的废气采用布袋除尘器处理后引至15米高空排放。喷漆/烤漆产生的废气采用过滤棉+三级化学纤维过滤+二级活性炭吸附后引至15米高排气筒排放。

2.废水。依托厂区现有污水处理设施处理达三级标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再经界石组团污水处理厂深度处理达标后排入花溪河。
3.噪声。选用低噪声设备，采取基础减振、建筑隔声、距离衰减等综合降噪措施。

4.固体废物。设置危险废物贮存点暂存危险废物，定期交有资质单位处理；一般工业固废中的废砂纸、废背胶纸交废品回收公司处置，除尘器收集粉尘送一般工业固体填埋场处置；生活垃圾交环卫部门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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